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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訴訟法增訂第十章之一章名及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一

至第一百二十一條之六條文；並修正第三百十六條及第

四百八十一條條文 

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8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14941 號  

第十章之一 暫行安置 

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一  被告經法官訊問後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事實足認為刑

法第十九條第一項、第二項之原因可能存在，而有危害公共安全

之虞，並有緊急必要者，得於偵查中依檢察官聲請，或於審判中

依檢察官聲請或依職權，先裁定諭知六月以下期間，令入司法精

神醫院、醫院、精神醫療機構或其他適當處所，施以暫行安置。 

第三十一條之一、第三十三條之一、第九十三條第二項前段

、第五項、第六項、第九十三條之一及第二百二十八條第四項之

規定，於偵查中檢察官聲請暫行安置之情形準用之。 

暫行安置期間屆滿前，被告經法官訊問後，認有延長之必要

者，得於偵查中依檢察官聲請，或於審判中依檢察官聲請或依職

權，以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延長不得逾六月，並準用第一百零八條

第二項之規定。但暫行安置期間，累計不得逾五年。 

檢察官聲請暫行安置或延長暫行安置者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

，應以聲請書敘明理由及證據並備具繕本為之，且聲請延長暫行

安置應至遲於期間屆滿之五日前為之。 

對於第一項及第三項前段暫行安置、延長暫行安置或駁回聲

請之裁定有不服者，得提起抗告。 

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二  法官為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前段訊問時，檢察官得到場陳述

意見。但檢察官聲請暫行安置或延長暫行安置者，應到場陳述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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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理由及提出必要之證據。 

暫行安置或延長暫行安置所依據之事實、各項理由之具體內

容及有關證據，應告知被告及其辯護人，並記載於筆錄。 

檢察官、被告及辯護人得於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前段訊問前

，請求法官給予適當時間為陳述意見或答辯之準備。 

暫行安置、延長暫行安置，由該管檢察官執行。 

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三  暫行安置之原因或必要性消滅或不存在者，應即撤銷暫行安

置裁定。 

檢察官、被告、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得聲請法院撤

銷暫行安置裁定；法院對於該聲請，得聽取被告、辯護人及得為

被告輔佐人之人陳述意見。 

偵查中經檢察官聲請撤銷暫行安置裁定者，法院應撤銷之，

檢察官得於聲請時先行釋放被告。 

撤銷暫行安置裁定，除依檢察官聲請者外，應徵詢檢察官之

意見。 

對於前四項撤銷暫行安置裁定或駁回聲請之裁定有不服者，

得提起抗告。 

第一百二十一條之四  案件在第三審上訴中，而卷宗及證物已送交該法院者，關於

暫行安置事項，由第二審法院裁定之。 

第二審法院於為前項裁定前，得向第三審法院調取卷宗及證

物。 

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五  暫行安置後，法院判決未宣告監護者，視為撤銷暫行安置裁

定。 

判決宣告監護開始執行時，暫行安置或延長暫行安置之裁定

尚未執行完畢者，免予繼續執行。 

第一百二十一條之六  暫行安置，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或準用保安處分執行法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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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法律之規定。 

於執行暫行安置期間，有事實足認被告與外人接見、通信、

受授書籍及其他物件，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

人之虞，且情形急迫者，檢察官或執行處所之戒護人員得為限制

、扣押或其他必要之處分，並應即時陳報該管法院；法院認為不

應准許者，應於受理之日起三日內撤銷之。 

前項檢察官或執行處所之戒護人員之處分，經陳報而未撤銷

者，其效力之期間為七日，自處分之日起算。 

對於第二項之處分有不服者，得於處分之日起十日內聲請撤

銷或變更之。法院不得以已執行終結而無實益為由駁回。 

第四百零九條至第四百十四條規定，於前項情形準用之。 

對於第二項及第四項之裁定，不得抗告。 

第三百十六條  羈押之被告，經諭知無罪、免訴、免刑、緩刑、罰金或易以訓誡或

第三百零三條第三款、第四款不受理之判決者，視為撤銷羈押。但上訴

期間內或上訴中，得命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，並準用第一百十六條之

二之規定；如不能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，而有必要情形者，並得繼續

羈押之。 

第四百八十一條  依刑法第八十六條第三項但書、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但書、第八十

八條第二項但書、第八十九條第二項但書或第九十八條第一項前段免

其處分之執行，第八十七條第三項前段許可延長處分，第九十三條第

二項之付保護管束，或第九十八條第一項後段、第二項、第三項免其

刑之執行，及第九十九條許可處分之執行，由檢察官聲請該案犯罪事

實最後裁判之法院裁定之。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之施以強制治療及

同條第二項之停止強制治療，亦同。 

檢察官依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或第十九條第一項而為不起訴之處

分者，如認有宣告保安處分之必要，得聲請法院裁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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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裁判時未併宣告保安處分，而檢察官認為有宣告之必要者，

得於裁判後三個月內，聲請法院裁定之。 


